                吉文旅审〔2023〕304号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
吉林市联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:

    本行政机关于2023年11月16日受理你单位提出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的申请。根据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及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决定准予行政许可。

    许可事项：

1.名    称:吉林市联昂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；

2.住    所:吉林省-吉林市-昌邑区-嫩江街199号华业国际

城2F-39；
3.法定代表人：袁赫;
4.类   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;
5.编    号：220000120238;
6.有 效 期：2023年11月16日至2025年11月15日；

7.经营范围：演出经纪。

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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